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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包头市检验检测机构信用等级分类监管评价细则
检验检测机构名称

（加盖公章）

地址 负责人 联系电话

资质认定证书编号 证书有效期 年 月 日- 年 月 日

检验检测机构认可

证书编号（适用时）
证书有效期 年 月 日- 年 月 日

序

号
检查内容

满分分

值（分）
检查方法

发现问题事实描述

（得、扣分依据）
得分

1 资质认定评审报告结论 20

核查检验检测机构一个资质认定周期内最近一次资质认定评审（首次或复评审）报

告：1）评审结论为“符合”，或承诺制证后核查结论为“承诺属实”得 20 分；

2）评审结论为“基本符合”，或承诺制证后核查结论为“承诺基本属实”得 15 分；

3）新评审准则实施前，评审结论为“基本符合，需现场复核”并取得资质认定的，得

10 分；

4）上述得分适用于机构首次评审通过情形，若机构第一次申请未通过，第二次申请

得出上述结论的，在上述得分基础上减 5 分；第三次申请通过的，最终得 2 分。

2
配合日常监督检查工作情

况
5

是否存在不允许进入机构进行现场检查，不配合询问、阻碍调查有关情况，阻碍查

阅、复制原始记录、报告、发票、账簿及其他相关资料，存在不配合情况不得分。

3 资质认定变更事项办理 5
发生《检验检测资质认定管理办法》第十四条规定的 5 种情形时，未及时办理变更

手续，每发现一项扣 1 分。

4

检验检测资质认定标志与

检验检测机构公章或检验

检测专用章使用情况

3

1）出具的报告是否加盖资质认定标志印章，位置和样式是否正确；1 分

2）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检验检测数据、结果，应当标注资质认定标志，不得

超期（范围）使用；1分

3）查看出具的报告是否加盖检验检测机构公章或专用章。1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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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
在资质认定有效期、核准

能力范围内向社会出具具

有证明作用的数据、结果

情况

10

1）是否在证书有效期内出具检验检测数据、结果；2分

2）新旧证书衔接空档期、证书暂停期（特别关注因能力验证结果有问题和因故未参

加上年度能力验证,证书暂停期间），是否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数据、结果；2

分

3）是否在能力附表限制范围内出具检验检测数据、结果；2 分

4）核对实际检验检测地址与证书及附表地址是否一致；2分

5）核对报告所依据产品及方法标准与能力附表是否一致。2 分

该项适用于《事实确认单》存疑、经后期调查研判不涉及行政处罚情形；若经后期

调查已接受行政处罚，该项不得分，评定等级直接降为 D 类。

6

是否存在转让、出租、出

借、伪造、变造、冒用资

质认定证书或标志的情况

4

1 ） 随 机 抽 取 报告 查 看 CMA 标 志 编 号 同机 构 证 书 编 号 是 否一 致 ； 2 分

2）通过对机构人员访谈的方式征集机构是否存在转让、出租、出借等行为的线索、

证据。2分

该项适用于《事实确认单》存疑、经后期调查研判不涉及行政处罚情形；若经后期

调查已接受行政处罚，该项不得分，评定等级直接降为 D 类。

7

按照国家有关强制性规定

的样品管理、仪器设备管

理与使用、检验检测规程

或者方法、数据传输与保

存等要求进行检验检测情

况

20

1）不按照国家有关强制性规定的样品管理要求进行检验检测；5 分

2）不按照仪器设备管理与使用要求进行检验检测；5分

3）不按照检验检测规程或者方法要求进行检验检测；5 分

4）不按照数据传输与保存等要求进行检验检测；5 分

该项适用于《事实确认单》存疑、经后期调查研判不涉及行政处罚情形；若经后期

调查已接受行政处罚，该项不得分，评定等级直接降为 D 类。

8 分包控制情况 2
不符合分包有关规定的内容，每发现一条扣 1 分，扣完为止。

注：不涉及分包的检验检测机构该项得满分。

10 授权签字人签发报告情况 6

1）是否存在非授权签字人签发报告； 3分

2）授权签字人是否存在超出其授权能力范围签发报告。3分

该项适用于《事实确认单》存疑、经后期调查研判不涉及行政处罚情形；若经后期

调查已接受行政处罚，该项不得分，评定等级直接降为 D 类。

11
检验检测原始记录和报告

归档留存情况
2

1）检验检测记录和报告是否归档；1 分

2）检验检测记录和报告是否完整。1 分

12
原始记录或报告存疑处理

情况
5

检验检测机构是否存在原始记录或报告存疑，尚未被行政处罚的：

1）被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整改的；3 分

2）未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、机构自行整改的。2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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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管理体系运行情况 15 是否存在涉及管理体系运行类问题，每发现一条，扣 1 分，扣完为止。

14

对上次监督检查提出的整

改意见已有效改正并持续

保持。

3

核查整改报告，有需要时可要求机构提供照片、视频为证或进行现场核查，是否存

在 1）提出问题未整改；2 分

2）提出的问题有整改报告实际未整改。1 分

15
上年度能力验证情况（附

加分）
5

1）按要求参加相关能力验证，项目数据判定为“满意”，得 5分；

2）项目数据经补测判定为“满意”，得 4 分；

3）项目数据经补测判定为“有问题”，得 2分；

4）项目数据经补测判定为“不满意”，得 1分；

5）因故未参加上年度相关能力验证，无合理理由的，不得分。

16
引入第三方认证情况（附

加分）
5

鼓励检验检测机构引入第三方认证的方式，加强自身管理，不断提升检验检测能力

和水平，1）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加 1分；

2）通过“三体系”认证，加 2分；

3）获得 CNAS 实验室或机构合格评定认可，加 3 分；

4）既通过“三体系”认证，又获得 CNAS 实验室或机构合格评定认可，加 5 分。

注：三体系认证是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、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

ISO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。

注：1.评分标准：满分 110 分，得分采用倒扣制。
2. 总分值得分≥95 分——A 类检验检测机构；95 分＞总分值得分≥85 分——B类检验检测机构；85 分＞总分值得分≥70 分——C 类检验

检测机构；总分值得分＜70——D类检验检测机构。

3. 同一年度接受过市、县两级监管部门监督检查的机构，《事实确认单》要综合两级检查内容进行评价。

检验检测机构分类评价结果：得分： 分 ， 拟定评价类别： 类

检验检测机构负责人签字： 年 月 日

检查组成员签字： 年 月 日


